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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石政发〔2024〕13 号

临县石白头乡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石白头乡“村庄清洁日”制度

（试行）》《石白头乡“美丽庭院”创建

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乡直有关单位、各村：

现将《石白头乡“村庄清洁日”制度（试行）》《石白头乡“美

丽庭院”创建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两个文件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参照执行。

临县石白头乡人民政府

2024年 5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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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白头乡“村庄清洁日”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巩固提升我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成效，推动

村庄清洁行动由战役性向经常性转变，常态化组织农民群众推进

以“五清一改”为重点的村庄清洁行动，引导农民群众逐步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根据《山西省贯彻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的实施方案》《临县 2023年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百日攻坚行动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我乡

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每月 15号为全乡“村庄清洁日”。

第三条 参与对象：

（一）在村群众。

（二）村组干部、保洁员、网格员、党员、志愿服务队伍。

（三）包村干部、到村工作大学生、驻村工作队员。

第四条 工作内容：

（一）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与引导，组织发动群众参与

村庄清洁行动，群众的院内、室内、房前屋后、厕所等区域的卫

生由农户自行清扫，对村内垃圾池、垃圾桶垃圾进行集中清运，

并参与村庄公共环境、公共卫生的清扫。

（二）组织开展“五清一改”（清理村庄残垣断壁、清理生

活污水、清理沟渠水体、清理农业废弃物、清理农户庭院，改变



— 3 —

群众的不良生活习惯）专项行动，重点对道路、河塘沟渠、文化

活动场所等公共区域和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房前屋后室内卫生

进行清洁。

第五条 乡政府具体负责统筹协调，以村为单位，结合爱国

卫生运动、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河长巡河、党建指导员等活动

组织开展“村庄清洁日”行动，包村干部做好工作统筹，村支部

书记是辖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切实抓好

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组织安排、划片包区、人员调配、工具准备等

工作。

第六条 加强宣传引导，各村要采取适合农村特点、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发挥好农

民主体作用，充分利用各类媒体，积极宣传好的做法和成效，营

造建设美丽乡村的良好氛围。

第七条 乡政府要加强对“村庄清洁日”落实情况的检查督

查，乡政府督查专班对各村进行工作督导，确保工作开展的持续

性、稳定性。

第八条 强化工作调度，各村每月底前要交本月“村庄清洁

日”活动开展情况报至乡政府党政综合办，“村庄清洁日”活动

开展情况纳入年底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以红黑榜等形式进行

全乡通报。

第九条 各村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本村已有的日常保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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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其他制度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治理常态化。

第十条 “村庄清洁日”活动参与对象中在村群众、村组干

部、非固定保洁员、党员等可根据实际领取适当报酬，鼓励纳入

积分制管理，志愿服务队伍、包村干部、到村工作大学生、驻村

工作队员等不得领取。

第十一条 对于村集体收入薄弱的行政村，由乡政府通过转

移支付统筹拨付环境卫生专项经费，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常态

长效开展。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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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白头乡“美丽庭院”创建工作

实施方案（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决策部署，根据《山西省贯彻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方案（2021-2025年）〉的实施方案》《临县 2023年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百日攻坚战役行动方案》等文件精神，决定在全乡

范围内开展“美丽庭院”创建活动，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培育为目标，坚持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坚持解决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坚持

实事求是、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

续深入推进“美丽庭院”创建，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二、创建范围

凡在本乡的常住农村家庭均可以户为单位参与。

三、创建标准

以“家和院净室洁人美”为创建标准，开展“绿色环保、庭

院清洁、居室美化、家庭健康、家风传承”等活动，深入推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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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庭院”建设，促进家居环境显著改善，群众文明素质明显提升，

和谐和善和美氛围日益浓厚。

（一）家和。家庭关系民主和谐，家庭成员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

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带头移风易俗、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积极传播真善美，弘扬正

能量，引导家庭和家庭成员理性消费、健康生活。

（二）院净。宅基地上无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违法排污、

违法经营等情况；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不损坏公共绿化，不占用

公共区域，无乱养家禽现象，无乱堆物；无空心房、危损房、残

垣断壁等；及时整理庭院房前屋后的家什杂物，整齐堆放生产工

具、生活用品、农用物资等物品，无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鼓

励庭院内和房前屋后种菜种果种树种花，发展庭院经济。

（三）室洁。厨房干净卫生、厕所无异味杂物；家居装修美

观大方；居室整洁，桌面地面无尘土杂物；房梁、墙壁打扫彻底，

无蛛网无灰尘；家具器物摆放整齐美观，勤擦拭，无尘土；门窗

保持明亮舒畅；床单、被罩勤洗勤换，无明显污渍且叠置整齐。

（四）人美。坚持邻里互帮互助，互相尊重；自觉参与学习

培训，主动创业创新，积极发展致富项目；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热心公益事业，自觉奉献爱心、关爱他人；远离“黄赌毒”，

远离非法宗教，在文明、诚信等方面无不良记录，无违法违纪行



— 7 —

为；遵纪守法、自觉遵守村规民约，按规定缴纳医保、养老等费

用，主动参与“美丽庭院”“村庄清洁日”活动，不向河流、路

边、沟道、坡底、公共场所倾倒垃圾。

四、推荐程序

（一）月评选机制

各村以网格（责任区）为单位每月对农户家居环境进行现场

检查，对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不占用公共区域，无乱养家禽现象，

不向河流、路边、沟道、坡底等公共场所倾倒垃圾的农户进行月

奖励，奖励标准暂定为 10元的物品，由各村购置农户常需日用

品进行奖励，每月奖励农户名单在村内公示后报回乡“最美庭院”

评审委员会，年底由乡按各村实际支出金额拨付各村。对乱搭乱

盖、乱堆乱放的农户，各村要在微信群进行曝光。

各村要按照网格（责任区）划定本网格（责任区）责任人，

并在年初将本网格（责任区）常住人员户主基本信息报回，乡“最

美庭院”评审委员会将每月对网格（责任区）人居环境卫生进行

检查，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在绩效工作扣 200元，年内 4次不到位

的对网格（责任区）责任人进行调整。

（二）“美丽庭院”示范户评选

1.农户申报。对年内每月都获月奖励农户对照《石白头乡美

丽庭院评选标准》（附件 1），由农户自愿申报并填写《石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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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美丽庭院创建申报表》（附件 2），驻村工作队、村民代表、

网格员帮助农户做好申报。

2.入户核查。由各片组对片区各村的候选户进行入户核查、

横向对比，根据考核评分标准现场打分，确保候选户评选公平、

公正，评出“最美庭院”候选户，入户核查后至少提供 4张实景

照片（电子照片要求：确保成像清晰；取景角度要求：包含房屋

和庭院的全景照、庭院周边 10米内生活环境照、室内照片），

拍摄现场入户小视频（控制在 3分钟以内）。

3.审核公示。一个片区每年奖励 15 户，确定奖励对象后在

乡公开栏上进行 5天公示，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对“美丽庭院”示

范户在涉及村村务公开栏进行张榜表彰，并统一授牌表彰。

4.奖补资金兑现。由乡乡“最美庭院”评审委员会根据评选

结果提出年度奖补资金分配方案，报乡人民政府审批后，将奖补

资金一次性拨付到村，各村安排兑付。

（三）评比时间

每年 12月底进行评选。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要结合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村庄清洁行动、爱国卫生运动、乡风文明建设等活动常态化

做好“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引导农村家庭树立清洁、绿色、健

康、文明、生态的生活理念，构建良好的公共卫生健康体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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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村实际综合运用“门前三包”“村庄清洁日”等机制，对

认定美丽庭院实行动态评级，挂牌管理，推动创建成果长效化。

（二）注重宣传发动。各村要加强思想引领，把转变农村家

庭生活观念，培养良好卫生习惯，激发参与“美丽庭院”创建的

积极性、主动性作为重要任务，充分利用村务公开栏、村级微信

群、大喇叭、抖音快手等多渠道、多阵地，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开

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宣传活动，加大对“美丽庭院”创建工

作的宣传和引导，扩大活动的群众知晓度和参与度，增强行动自

觉。充分发挥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网格员、村民代表、基

层妇女工作者、志愿者、中小学生等群体的作用，进村入户开展

宣传指导。

（三）坚持动态管理。“美丽庭院”创建工作采取动态评价

体系，年终对本年未获得奖励农户进行摘牌。乡文明办要加强督

促指导，密切协调配合，联合开展示范户认定和授牌，共同推进

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乡村振兴服务站要将“美丽庭院”创建列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村庄清洁行动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与

发展休闲农业结合起来，以富促美，美富结合。

（四）注重全过程接受群众监督。“美丽庭院”示范户评选

活动要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反响较大、存在违法用地、违法搭

建、违法排污和违法违纪等现象的家庭，实行一票否决。

（五）创新激励机制。各村根据本村实际可以对村级“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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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进行奖励，各村要结合光伏收益资金、“爱心超市”、爱

心捐赠物资等渠道进行物质奖励，在符合基本条件的情况下，“美

丽庭院”示范户优先推荐为村内固定公益岗位，鼓励为“美丽庭

院”示范户购买城乡居民意外伤害补充保险、发放医保缴纳补贴

等。乡级“最美庭院”示范户由乡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

物质奖励，奖励标准不低于 300 元/户，并在乡政府宣传栏显著

位置陈列展牌，宣传展示“最美庭院”创建成果。

附件：1.石白头乡美丽庭院评选标准

2.石白头乡美丽庭院创建申报表



附件 1

石白头乡“美丽庭院”评选标准

项目 评分细则 评分

（一）

家和

10分

1.家庭关系民主和谐，长幼有序、孝老爱亲，公婆儿媳、

兄弟姐妹、夫妻妯娌等亲属间关系融洽。外出务工的能

妥善安排好留守父母和孩子的生活，履行赡养抚养义

务。（5分）

2.带头移风易俗、厉行勤俭节约，反对天价彩礼、大操

大办等陈规陋习，减轻“人情负担”，家庭成员理性消

费、健康生活。（5分）

（二）

院净

40分

1.宅基地上无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违法排污、违法经

营等情况。（5分）

2.无空心房、危损房、残垣断壁。（5分）

3.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无垃圾、无杂物、无污水，不损

坏公共绿化，不占用公共区域，不乱养家禽。（15分）

4.庭院内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农用物资等物品整齐，

无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15分）

（三）

室洁

40分

1.家具器物摆放整齐美观，勤擦拭，无尘土（5分）

2.房梁、墙壁打扫彻底，无蛛网无灰尘（5分）

3.门窗保持明亮舒畅（5分）

4.居室整洁，桌面地面无尘土杂物（10分）

5.床单、被罩勤洗勤换，无明显污渍且叠置整齐（5分）

6.厨房干净卫生、厕所无异味杂物（10分）



项目 评分细则 评分

（四）

人美

10分

1.坚持邻里互帮互助，互相尊重；自觉参与学习培训，

主动创业创新，积极发展致富项目；积极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热心公益事业，自觉奉献爱心、关爱他人；

遇到困难和问题通过正当程序和法律手段解决，不闹

访、缠访，不串联、不越级上访，不采取暴力报复社

会（5分）

2．按规定缴纳医保、养老等费用，主动参与“村庄清

洁日”活动。（5分）

一票

否决

项目

存在“黄赌毒”、非法宗教、违法用地、违法搭建、违法

排污和违法违纪、非正常上访等现象；落实“门前三

包”不到位情况。



附件 2

石白头乡“美丽庭院”创建申报表

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

农户类别 家庭人口

家庭住址

不同角度

照片四张

备注：此表由户主自愿申报填写，一式两份，所在村、乡各存一份；

照片要求成像清晰，取景要包含房屋和庭院的全景照、庭院周边 10

米内生活环境照、室内照片。


